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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东南大学联合成立“东南大学-海达股份 

隔震技术联合研发中心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一、合作目的 

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提升公司研发实力，进

一步提升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，实现“产、学、研”三者的有机结合，与东南

大学联合成立“东南大学—海达股份隔震技术联合研发中心”。 

二、合作主要内容 

1、2013年3月25日，公司与东南大学签署《东南大学—海达股份隔震技术联

合研发中心合作协议》，联合成立“东南大学—海达股份隔震技术联合研发中

心”（以下简称“联合研发中心”）。 

联合研发中心的宗旨是：充分发挥东南大学在高科技研究开发和江阴海达橡

塑股份有限公司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方面的优势，加强校企在科技创新、人

才培养、社会服务等方面持续、稳定、全面的合作。 

2、成立联合研发中心管理委员会。该委员会由双方任命的资深研究人员和

管理人员组成，其职能为确定联合研发中心发展规划，研究确定联合研发中心的

组织、人事授权和变更等重大事项，批准和修改联合研发中心章程、规章制度，

协调联合研发中心双方配合关系，考核评价联合研发中心工作。 

3、东南大学提供人力、技术，负责落实联合研发中心的场所等，公司向联

合研发中心提供经费500万元（其中450万元为研究费用、50万元为启动及运行费

用，该等资金系公司自有资金）。由联合研发中心主任在联合研发中心管理委员

会召开会议时向联合研发中心管理委员会汇报年度经费使用情况。 

4、联合中心成立后，新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双方共有。 



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东南大学联合成立“东南大学-海达股份隔震技术联合研发中心”的公告 

2 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合作支付的费用500万元作为项目专项研发支出全部列入开发支出，如开

发成功可转为无形资产，不会给公司的损益产生影响，如果开发不成功，只需支

付300万元并计入公司管理费用的研发费用。本合作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生重

大影响，但有利于双方实现优势互补，共同建立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发平台，在

隔震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研究，为国内隔震技术研究作出贡献。同时，联合研发中

心的设立可以进一步提高公司研发实力，不断拓宽新产品来源，丰富产品链，提

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水平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    

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

 




